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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1

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民政办公室原

主任王伟、原报账员李升锋贪污案

检察机关依法查明，2006年至
2013年，王伟在担任日照市东港区
南湖镇民政办公室主任期间，伙同
报账员李升锋，利用各自职务便
利，采用虚报、截留及收入不入账
的手段，套取国家低保、五保补助
金及国家优扶补助资金等，共计
32 . 7万余元；王伟单独贪污国家补
助资金及慈善捐款13 . 6万余元；李
升锋单独贪污国家补助资金1 . 5万
余元。法院以贪污罪，分别判处王
伟、李升锋有期徒刑十一年、五
年。

评析：国家优扶补助资金，是
国家对贫困群众给予的相应补贴。
乡镇干部王伟、李升锋作为扶贫政
策的具体组织落实者，本应以消除
贫困、为民谋利为己任，切实把每
分每毫扶贫款项落到实处，却为一
己之私套取国家扶贫款项，社会影
响恶劣。检察机关通过积极查办该
类案件，斩断向国家扶贫资金伸出
的“黑手”，有力震慑了贪腐分
子，确保了国家扶贫资金真正惠及
群众。

典型案例2

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太平村原村民

委员会主任吕则锋等3人贪污案

检察机关依法查明，2011年至
2014年，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太平
村原村委会主任吕则锋、原村委委
员吕则刚、赵爱美在协助镇政府从
事土地征收费用行政管理工作过程
中，利用发放周村区孝妇河整治改
造工程、新华医疗器械厂征地工程
等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的职务之便，
采用虚报冒领手段，套取国家补偿
款35 . 99万元。法院以贪污罪，分
别判处吕则锋、吕则刚、赵爱美有
期徒刑四年、三年、三年。

评析：村级“两委”干部，担
负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的职责。
吕则锋、吕则刚、赵爱美却在协助
政府从事土地征收费用行政管理过
程中，借机发财，套取国家补偿
款，塞进个人腰包。检察机关积极
回应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接
到线索后，迅速开展行动，在较短
时间内将问题查清，确保了国家补
偿款真正发放到失地农民手中。

典型案例3

泰安市岱岳区山口镇经营管理站

原副站长李传林挪用公款案

检察机关依法查明，2010年至
2011年，李传林利用担任泰安市岱

岳区山口镇农村集体“三资”委托
代理服务中心现金出纳的职务便
利，多次挪用“三资”服务中心资
金共计264万元，用于购买理财产
品、贵金属、房产等营利活动。法
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李传林有期
徒刑六年。

评析：“三资”资金是乡镇代
为管理的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
的统称，是农村集体群众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农业生产资本。李传林作
为“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经手
人员，却将帮助农民群众管理的集
体财产为自己谋利，严重威胁资金
安全。检察机关着眼于国家惠农强
农政策落实，以案析法，以案说
理，对相关单位进行职务犯罪警示
警戒教育，提出相应预防对策和建
议，督促相关部门加强监管，确保
了各项惠农资金的安全使用。

典型案例4

临沂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

原局长崔崇剑受贿案

检察机关依法查明，2011年至
2015年，崔崇剑利用担任临沂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党支部书记、
局长的职务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17 . 1万
元，为请托人在图书室设备采购、
图书整理业务、幼儿园改制、教学
设备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法院以
受贿罪，判处崔崇剑有期徒刑十一
年。

评析：作为教育行业基层主管
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崔崇剑只是一
名科级干部，但却掌管着辖区全部
教育资源，是典型的“位不高、权
很重”的党政“一把手”。该案的
查办充分说明，基层行政权力在封
闭状态下运行，如果不加强监管，
容易滋生腐败。检察机关在坚持严
惩腐败的同时，加大对重点部门领
导和重点岗位职务犯罪预防的力
度，有效遏制此类职务犯罪的上升
和蔓延。

典型案例5

聊城市东昌府区斗虎屯镇建委

原主任张法全等5人贪污、受贿案

检察机关依法查明，2012年至
2014年，张法全利用担任聊城市东
昌府区斗虎屯镇建委主任的职务便
利，在负责实施危房改造工程中，
与该镇镇政府党政办公室科员李立
民、司法所所长谭瑞道、畜牧站站
长谭瑞爽、副镇长盖中锋合谋，采
取伪造危房改造审报材料的手段，
骗取国家危房改造补贴资金15 . 74

万元。此外，张法全单独贪污国家
危房改造补贴资金1 . 34万元；收受
贿赂1 . 8万元，为他人在申请危房

改造补贴资金方面提供帮助。法院
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
处张法全有期徒刑十年零三个月；
以贪污罪，判处李立民等4人有期
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至有期徒刑二
年、缓刑二年不等的刑罚。

评析：国家危房改造补贴资
金，是国家对贫困农民住房改造给
予的补贴。乡镇干部张法全作为这
项政策的具体组织落实者，本应以
改善民生为己任，却为一己之私，
与他人合谋，通过伪造虚报的手
段，贪污国家补贴款项，社会影响
恶劣。检察机关通过查办该案，严
惩了将国家扶贫资金当成“唐僧
肉”的“苍蝇”，维护了资金安
全，确保了扶贫政策落地。

典型案例6

莱阳市沐浴店镇原党委书记

初晓华贪污、受贿案

检察机关依法查明，2007年至
2014年，初晓华利用担任沐浴店镇
镇长、党委书记等职务便利，通过
隐瞒信息并伪造签名、虚开工程发
票等手段，套取已去世建国前老党
员的生活补助金和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工程款共计27 . 4万元；在辖区工
程建设、农业项目开发过程中，收
受相关企业负责人贿赂共计28 . 9万
元。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
并罚，判处初晓华有期徒刑十三年
零六个月。

评析：乡镇党委、政府“一把
手”是党和政府最基层的主官，承
担着推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职责，本应以手中权力改善民生、
为民谋利，初晓华却利用职务便
利，控制工程项目和农业项目建
设，将权力变成谋利的工具，严重
损害了党和政府的执政公信力，社
会影响恶劣。检察机关通过查办该
案，给这类级别不高但权力很大，
又试图以权谋私的地方主官再次敲
响了警钟。

典型案例7

齐河县林业局原局长官浩

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案

检察机关依法查明，2010年5

月至2014年4月，官浩利用担任齐
河县林业局局长的职务便利，违反
国家相关规定，采取虚假招投标、
指使他人或公司虚开发票、空转资
金等方式，先后骗取国家长江防护
林项目、公益林管护项目、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项目、青银高速绿化项
目等资金共计247 . 5万余元，并设
立账外资金账户，用于走访、公款
吃喝等非正常业务支出，给国家造
成特大经济损失。此外，在申报花
卉苗木基地建设项目期间，官浩伙

同他人骗取国家奖励资金12万元；
以服务费名义向相关公司收取回
扣，并从中侵吞30万元；收受他人
贿赂7 . 92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
法院以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
罪，数罪并罚，判处官浩有期徒刑
十三年。

评析：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设置多项
林业项目，不断加大对林业扶持资
金的投入力度，但是在林业专项资
金发放、管理和使用过程中，个别
监管人员弄虚作假、相互勾结骗取
国家专项资金，给国家造成重大经
济损失。此案涉及林业项目和林业
公司较多，资金数额较大，涉案时
间较长。该案的成功查处，促进了
国家专项资金的安全使用和中央惠
民优抚政策的落实，为国家挽回经
济损失200余万元，取得了良好效
果。

典型案例8

莱芜市莱城区经信局原企业科科长

徐云海等2人滥用职权、受贿案

检察机关依法查明，2013年至
2014年，徐云海在担任莱芜市莱城
区经信局企业科科长、唐元龙在担
任莱城区苗山镇经贸办主任期间，
利用审批山东省关闭小企业专项补
助资金的职务便利，分别收受申
某、熊某某（另案处理）5万元、
13万元，帮助该2人伪造水泥预制
厂、轧钢厂等小企业的工商营业执
照、注销登记情况、税务登记情况
等材料，骗取国家关闭小企业补助
资金90万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受贿
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徐云海、
唐元龙有期徒刑一年零七个月、有
期徒刑三年。

评析：关闭小企业专项补助资
金是国家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
业结构、推进节能减排而出台的一
项重要举措。在政策具体落实过程
中，个别负责审批的公务人员将国
家专项资金当成了“照顾”关系、
借机渔利的工具，和企业人员相互
勾结，弄虚作假，搞权钱交易，恶
意套取专项补助资金，给国家造成
重大损失。该案的成功查处，有力
打击和震慑了该领域的职务犯罪，
确保了国家政策的有效落实。检察
机关在严惩有关腐败犯罪的同时，
加大对重点部门领导和重点岗位职
务犯罪预防的力度，有效遏制此类
职务犯罪的上升和蔓延。

典型案例9

潍坊市寒亭区农机局原局长

王以栋玩忽职守、受贿、贪污案

检察机关依法查明，2012年，

王以栋在担任寒亭区农业机械管理
局局长与农机补贴领导小组成员期
间，在开展农机补贴工作中，未及
时组织落实对农机经销商供货全程
监督的操作规定，针对工作人员提
出的人员不够、监管无法到位等问
题，未采取任何措施，导致农机经
销商非法套取国家农机补贴资金
79 . 7万余元。此外，2012年1月至
2014年6月，王以栋多次收受、索
取农机经销商贿赂共计21 . 3万元，
并为农机经销商谋取利益；2013

年，贪污单位公款5 . 5万元。法院
以玩忽职守罪、受贿罪、贪污罪，
数罪并罚，判处王以栋有期徒刑十
三年。

评析：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三
补贴”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内容。基
层农机管理部门负责落实国家专项
补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但该案中
王以栋利用管理农机补贴资金的职
权，向农机经销商违法收受、索取贿
赂，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
职责，对农机经销商的销售行为失
于监管，导致购机农户未真正享受
到国家补贴政策带来的实惠。通过
对该案的查处，有力打击了农机系
统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促进发案单
位加强农机补贴监管，确保了农机
补贴政策的有效落实。

典型案例10

济南市长清区文昌街道

办事处畜牧兽医站副站长

刘峰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案

检察机关依法查明，2013年10

月，刘峰在担任济南市长清区文昌
街道办事处畜牧兽医站副站长、济
南市方圆食品厂驻厂检疫员期间，
非法收受该厂厂长所送财物，在负
责生猪屠宰检验、检疫工作中发现
部分生猪沙丁胺醇（瘦肉精）呈阳
性，但其不履行检验、检疫的监管
职责，未将抽检的结果报告长清区
动物卫生监督所，仍加盖动物制品
验讫章，并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致使大量有毒、有害猪肉流入
市场。法院以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
罪，判处刘峰有期徒刑四年。

评析：近年来，瘦肉精、地沟
油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严重危害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刘峰作为
检疫人员，置人民群众健康于不
顾，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导
致大量注射过瘦肉精的生猪肉流向
市场，给群众健康安全带来危害，
事件曝光后，迅速被多家媒体网站
报道转载，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
响。检察机关立足职能，依法查办
食品安全问题背后的渎职犯罪，并
向发案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促进了
依法履职。

农村大众报记者 石鹏志

检察机关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暨查处“小官贪腐”职务犯罪专项工作

“小官贪腐”十大典型案例

刘某 系 莒 县 小 店 镇 某 村 村
民，根据我国土地承包经营制
度，该村于1999年秋进行土地延
包，原告刘某家庭取得5亩土地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自1999

年10月15日至2029年10月15日。
2005年秋天，刘某之女刘某花出
嫁他村，并在婆家取得了承包地
后，刘某所在村的村民委员会根

据刘某花在婆家取得了承包地的
事实，收回了刘某家庭1亩土地的
土地使用权。2016年3月，刘某起
诉到法院，要求村民委员会返还
收回的1亩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并赔
偿损失4000元。

法院审理认为，国家依法保
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
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

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
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
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土地
承包总的原则与政策。但土地资
源是不可再生资源，是农业的基
本生产要素，它的有限性决定了
它的稀缺性。有的妇女在娘家分
得土地，结婚后又在婆家分得了

承包地，就拥有了两份承包地。
在这种情况下，原村委就有权收
回承包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法》对此也给予以了
肯定。该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
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
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
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
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

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
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
原承包地。本案中，刘某花在婆
家分得承包地，其娘家村的村委会
收回其原承包地符合法律及我国相
关的土地政策，刘某的诉讼请求不
应支持，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刘某
的诉讼请求。

（崔荣涛 庄绪庆）

妇女在婆家分得承包地，娘家原承包地可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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